
附件一：
承诺函
贵州省建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：
    为参与贵州省建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2025年至2027年度合作检测样品垃圾供应商评选工作，作出以下承诺，如有不实信息自愿放弃评选合格供应商，由自身承担后果与省建材院无关。
1、 提供营业执照的法人名称、执照编号、注册资金、营业范围、年检合格、发照时间和发照单位名称均真实有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二、参与企业不是市场监督部门所列入的失信企业、不是税务部门所列入的走逃失联户（风险纳税人）。
三、此次参与评选企业中无与自身企业或相关人员有关联企业。
四、公司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中：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4.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

承诺人签名：          （法定代表人签名+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附件二：
清运检测样品垃圾报价及服务承诺
公司名称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
	车型
	m³/车
	人工上车（元/车）
	垃圾上车要求

	货车
	
	
	1. 垃圾人工上车，上车人身安全由乙方负责。
2.包含人工上车费、运输、倾倒和清扫，报价含税。
3.有特殊情况急需运输、倾倒和清扫时能积极配合。
注：预估全年800m³，按实际清运为准。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响应时间
	

	其他服务
	



